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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2831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

海外联合投资（BVI）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(商合批

〔2007〕494号)上海市外经贸委： 《上海市外经贸委关于上

海海外联合投资（BVI）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请示》（沪经贸

外经〔2007〕208号）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上

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

“上海海外联合投资（BVI）股份有限公司”以现汇增

资33505万美元。增资后，该境外企业总投资从995万美元增

至34500万美元。其他事项不变。 二、接此批文后，请通知主

办单位到你委换领《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》。凭批准

证书于1年内办理有关手续。 三、请督促主办单位自领取批

准证书起60天内，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。 四、

请要求主办单位认真、稳妥地推进俄罗斯波罗的海明珠项目

的实施，并将项目的有关情况及时告我部（合作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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